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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参考文献
遴选培育项目的定义、内涵要求、执行标准、条件范围等，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教学成果政策法规要求：
（一）拟推荐作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培育的项目，须参照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51号）第二条规定的培育目标，“本条例所称教学成果，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”。
具体条件参照第五条，“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：国内首创的；经过2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的；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”。
（二）对拟推荐作为省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培育的项目，须参照《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（鲁政发〔1999〕74号）第四条规定的具体条件，“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国内首创或先进；经过两年以上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，效果良好；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”。
二、材料要求
（一）拟推荐作为培育项目的，要确保相关材料真实、规范、简洁、凝练、重点突出。其中，国家级、省级教学成果培育材料包括：教学成果报告、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、佐证材料（包括支撑项目省级以上立项正式文件、教学研究论文、获奖证书影印件、有关方面的评价意见等）。市（校）级教学成果培育材料不需报送，只需通过申报汇总表体现即可。
（二）每个培育项目的材料统一装订为1册（一式3份），A4纸型、双面打印、竖装、左侧装订、软皮平装。每册材料的顺序依次是封面、目录、教学成果报告、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、佐证材料。其中，封面为《xx教学成果培育项目证明材料》，左上角要标注成果所属类型（所属类型参照文件中的“四、培育类型”）。
（三）培育项目材料要使用档案袋封装。每袋限装1个培育项目的材料，并将培育项目材料的封面复印件贴于档案袋两面。
（四）推荐单位须认真审核材料的真实性，并在封面加盖公章。其中，中等职业教育培育项目材料加盖市教育局公章，高等职业教育培育项目材料加盖学校公章。
（五）所提交的材料不再退还，请自行备份保留底稿。

